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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外出请假的补充通知
各市直学校、中心校：
　接市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知，现就外出请假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．教职工外出参加学习培训活动应办理相关请假手续，具体请假流程、审批权限与因私请假相同。教职工外出参加学习培训活动请假范围为：1.政府部门或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或指令的学习培训；２.因教育教学工作需要，市教育局或进修学校各股室须指派教师外出学习的；3.学校自行组织参加与学校教育改革实验项目、有关教育教学教研的会议或培训活动。
二．教职工出国（境）请假（包括请假天数５天及以下），应至少提前一星期报送到教育局人事股（１号楼502）登记，由人事股统一送交相关局领导审批。
请各校务必将本通知传达至每位教职工，严格按相关要求办理请假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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